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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 临2016-052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2、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大股东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的

议案。 

 

一、本次借款相关情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向大股

东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艺投资”）借款不超过 15,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利率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借款期限 6 个月，利息从借款人实际借款日起

算，按实际借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可提前还本付息。本次借款无相应担保或抵押。  

（二）关联交易豁免情况  

综艺投资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直接和间接共持有本公司 26.95%的股份，本次借款构成关

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证公字[2011]5号）第九章第五十

六条的规定，“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的利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上市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相应抵押或担保的，上市公司可以向上

交所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过去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与大股东未发生同类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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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兴东镇黄金村  

法定代表人：昝瑞林 

注册资本：10,033.16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739446780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财务顾问，国内贸易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营业期限：1988年 1月 11日至 2022年 6月 28日  

 

三、本次借款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向大股东综艺投资借款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借款期限 6 个月，利息从借款人实际借款日起算，按实际借款额和

用款天数计算，可提前还本付息。本次借款无相应担保或抵押。  

 

四、本次借款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向大股东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体现了大股东综艺投资对本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大股东南通综艺

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